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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註冊條例》(第 128 章)

《外國人(財產權利)條例》(第 185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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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機場(障礙管制)條例》(第 301 章)

《升降機及自動梯(安全)條例》(第 327 章)

《已拆卸建築物(原址重新發展)條例》(第 337 章)

《供電網絡(法定地役權)條例》(第 357 章)

《污水隧道(法定地役權)條例》(第 438 章)

《土地排水條例》(第 446 章)

199919991999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第（第（第 5555 號）條例草案號）條例草案號）條例草案號）條例草案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在一九九九年二月九日的會議上，行政會議建議建議建議建議，行政長官指令指令指令指令

《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5 號）條例草案 》（載於附件）應提交

立法會，對十條與土地及建築物有關的法例及其附屬法例作必需的適應

化修改。

背景和論據背景和論據背景和論據背景和論據

2. 《基本法》第一百六十條述明 ─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時，香港原有法律除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常務委員會宣布為同本法抵觸者外，採用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

，如以後發現有的法律與本法抵觸，可依照本法規定的程序修改

或停止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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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第八條述明 ─

“香港原有法律，即普通法、衡平法、條例、附屬立法和習慣法

，除同本法相抵觸或經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作出修改者外

，予以保留。”。

3. 一九九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就如何

處理香港原有法律頒布了一項決定。該項決定作出若干規定，其中包括

︰除了 24 條香港法例的全部或部分條文宣佈不獲採用外，香港原有法律

獲採用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而除文意另有所指外，該等法律須按照

若干指明的釋義原則詮釋。該等釋義原則見於《香港回歸條例》 (1997

年第 110 號條例)，並已收納入《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 章)第 2A 條及

附表 8。然而，《釋義及通則條例》雖已就與《基本法》相抵觸或與香

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的地位不符的用語應如何詮釋一事

有所規定，但在香港法律中保留這些用語，仍是不能接受的。因此，我

們現在需要另行立法，以便對個別法例進行必要的詞句修訂。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4. 所建議的修訂大多僅屬用語上的更改，例如，提述“ the Colony”

及“立法局”之處分別以“Hong Kong”及“立法會”代替。至於提述“

總督”之處則以“行政長官”代替。儘管某項條文先前賦權“總督”訂

立附屬法例，提述“總督”之處亦以“行政長官”取代。雖然在此安排

下，《基本法》第五十六條中行政長官制定附屬法規前須徵詢行政會議

意見的規定未有在有關條文中列明，但當行政長官行使此項立法職能時

，仍須徵詢行政會議的意見。

5. 下述的修改亦須特別注意 —

(a) “《外國人《外國人《外國人《外國人 ((((財產權利財產權利財產權利財產權利 ))))條例》條例》條例》條例》 ((((第第第第 185185185185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2222 及及及及 3333 條條條條

《外國人(財產權利)條例》(第 185 章)旨在消除有關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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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香港持有及移轉不動產的權利方面的疑問。在緊接一

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之前有效的《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 章)

中，“外藉人士”(alien)指並非英聯邦公民，又非受英國

保護人士，亦非愛爾蘭共和國公民的人士。然而，該定義

經修訂後，“外藉人士”現指並非中國公民的人士。此外

，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 章)附表 8 第 20 條規定，

在緊接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前有效的，並獲採用為香港特

別行政區的法律當中，凡對外國人或外籍人士的提述，須

解釋為對並非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士的提述。因此，

我們認為《外國人(財產權利)條例》(第 185 章)第 2 及 3

條中對“英聯邦公民”的提述，應修改為對“中國公民”

的提述，使該條例現在所指的外國人在持有及移轉在香港

的不動產方面的權利，完全等同在香港居住的中國公民在

該方面所持有的權利。

(b) 《物業轉易及財產條例》《物業轉易及財產條例》《物業轉易及財產條例》《物業轉易及財產條例》 ((((第第第第 219219219219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12121212 條條條條

    及第及第及第及第 15(e)15(e)15(e)15(e)條條條條

《物業轉易及財產條例》(第 219 章)涉及物業轉易及財產

法。故此，在第 12 條中對“官方”的提述，根據《釋義及

通則條例》(第 1 章)第 6 條，應理解為對“政府”代“國

家”管理土地資源的角色的提述。經修改後的該條文為“

政府......支付補償”。

(c) 《香港機場《香港機場《香港機場《香港機場 ((((障礙管制障礙管制障礙管制障礙管制 ))))條例》條例》條例》條例》 ((((第第第第 301301301301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16(6)16(6)16(6)16(6)條條條條

現時，《香港機場(障礙管制)條例》(第 301 章)第 16 條規

定，凡屋宇署署長進行若干工程，他可向該等工程所在建

築物的擁有人追討費用，而根據該條第(6)款，該等費用可

作為欠“官方”的債項而予以追討。由於有關的條文規管

的事宜屬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負責處理的事宜，所以提述

“官方”之處以提述“政府”取代是適當的。

(d) 《升降機及自動梯《升降機及自動梯《升降機及自動梯《升降機及自動梯 ((((安全安全安全安全 ))))條例》條例》條例》條例》 ((((第第第第 327327327327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3(1A)(a)3(1A)(a)3(1A)(a)3(1A)(a)及及及及

46(1)46(1)46(1)46(1)條條條條



4

《升降機及自動梯(安全)條例》(第 327 章)第 3(1A)(a)條

其中規定，該條例中的若干條文不適用於安裝在屬於任何

英聯邦成員國政府的建築物，或由任何該等政府控制和管

理的建築物內的升降機或自動梯。該條例第 46(1)條其中規

定，如任何建築物的承租人或分租契承租人須為構成該建

築物的一部分的任何升降機或自動梯負責，而該承租人或

分租契承租人並非任何英聯邦成員國政府，該條例須予適

用，猶如任何對升降機或自動梯的擁有人的提述，即為對

該承租人或分租契承租人的提述一樣。我們認為必須將提

述“任何英聯邦成員國政府”之處以提述“中央人民政府

”取代。經修訂後，“英聯邦成員國政府”便會納入第

3(1A)(d)條提述的“外國政府”的類別中。

(e) 《已拆卸建築物《已拆卸建築物《已拆卸建築物《已拆卸建築物 ((((原址重新發展原址重新發展原址重新發展原址重新發展 ))))條例》條例》條例》條例》 ((((第第第第 337337337337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12(3)12(3)12(3)12(3)

條條條條

《已拆卸建築物(原址重新發展)條例》(第 337 章)第 12(3)

條載有對《1925 年土地財產法法令》及關乎土地財產的其

他英國法律的提述。由於該等提述與香港作為中華人民共

和國特別行政區的地位不符，所以需作適應化修改。地政

總署進行的研究結果和律政司的法律意見均認為《物業轉

易及財產條例》及在香港適用的有關普通法足以涵蓋英國

有關的法律在權力及補救方面的範圍。據此，對《1925 年

土地財產法法令》及英國法律的該等提述會以對《物業轉

易及財產條例》及在香港適用的有關普通法的提述取代。

(f) 《污水隧道《污水隧道《污水隧道《污水隧道 ((((法定地役權法定地役權法定地役權法定地役權 ))))條例》條例》條例》條例》 ((((第第第第 438438438438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12(1)12(1)12(1)12(1)、、、、 (8)(8)(8)(8)

及及及及 (13)(13)(13)(13)及及及及 13(4)13(4)13(4)13(4)條條條條

(i)《污水隧道(法定地役權)條例》(第 438 章)第 12 條規

定“官方”對因有權利根據該條例產生而產生或根據

該條例行使該等權利而蒙受土地或其上任何財產的損

失或損害的人，須予補償。鑒於該條例的主旨乃使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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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享有地役權及其他土地權益，以便

建造、維修及使用污水隧道，因此，將第(1)、(8)(a)

及(b)及(13)款中提述“官方”之處以提述“政府”取

代是適當的。

(ii)第 13 條是有關過遲的索償的。在該條中提述的索償是

指根據第 12 條提出的索償。第 13 條第(4)款規定，若

送遞索償通知書的延誤不會嚴重不利於“官方”的案

件的進行，土地審裁處可延長向地政總署署長送遞索

償通知書的期限。該款中提述“官方”之處以提述“

政府”取代，實屬適當。

(g) 《土地排水條例》《土地排水條例》《土地排水條例》《土地排水條例》 ((((第第第第 446446446446 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30(9)30(9)30(9)30(9)、、、、 34343434、、、、 35353535、、、、 36363636、、、、 37373737

、、、、 38(4)38(4)38(4)38(4)、、、、 43434343 及及及及 49(1)49(1)49(1)49(1)條以及附表第條以及附表第條以及附表第條以及附表第 IIII 部第部第部第部第 10101010 條條條條

(i)《土地排水條例》(第 446 章)就排水監管區的設立以及

在該等地區進行排水工程方面作出規定。該條例第 30

條涉及委任排水事務上訴委員會以覆核排水事務監督

的決定或聆訊上訴，而該條第(9)款規定上訴委員會的

成員(但由“官方”付酬僱用全職擔任任何職位的人除

外)可獲付酬金，而酬金率由財政司司長予以釐定。由

於該條例規管的事宜屬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負責處理

的事宜，所以該條中提述“官方”之處以提述“政府

”取代，實屬適當。

(ii)至於第 34、35、36、37、38、43 及 49 條以及附表 1

第 I 部第 10 條，該等條文涉及以下方面：收回土地，

以及與排水事務監督所施行並根據該條例獲授權施行

的工程，或排水事務監督所作並根據該條例授權作出

的其他事宜有關的補償及其他事宜。由於上述條文處

理的事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負責處理的事宜，所

以該等條文中提述“官方”之處以提述“政府”取代

是適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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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

6. 條例草案規定，在香港人權法案第十二條規限下，有關的適應化

修改一經通過成為法律，即追溯至自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之日起生效。

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

7. 立法程序時間表會如下 ─

刊登憲報 一九九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首讀和開始二讀辯論 一九九九年三月十日

恢復二讀辯論、委員會

審議階段和三讀

另行通知

與人權的關係與人權的關係與人權的關係與人權的關係

8. 律政司認為條例草案符合《基本法》有關人權的條文。

法例的約束力法例的約束力法例的約束力法例的約束力

9. 條例草案所涵蓋的各條例，並沒有明文規定“國家”須受約束，

而草案中建議的修訂並不影響該等條例現有條文的現行約束力。

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

10. 條例草案對財政和人手並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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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

11. 有關修訂主要是簡單的適應化修改，故無需諮詢公眾意見。

宣傳安排宣傳安排宣傳安排宣傳安排

12. 我們會在一九九九年二月二十六日發出新聞稿。

查詢查詢查詢查詢

13. 如對本資料摘要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848 2112，與規劃環境地

政局助理局長李炳威先生聯絡。

規劃環境地政局

一九九九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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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例草案

旨在

對若干條例作適應化修改，使其符合《基本法》和切合香港作為㆗華㆟民共和國的特

別行政區的㆞位。

由立法會制定。

1. 簡稱簡稱簡稱簡稱

本條例可引稱為《 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5 號）條例》。

2. 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

（ 1） 本條例當作自 1997 年 7 月 1 日起實施。

（ 2） 第（ 1）款受《香港㆟權法案條例》（第 383 章）第 II 部列出的香港㆟
權法案㆗的第十㆓條規限。

3. 對條例的修訂對條例的修訂對條例的修訂對條例的修訂

各附表所指明的條例，按該等附表所示的方式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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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第 3 條〕

《土㆞註冊條例》及其附屬法例

《土㆞註冊條例》《土㆞註冊條例》《土㆞註冊條例》《土㆞註冊條例》

1. 《土㆞註冊條例》（第 128 章）第 27（ 1）條現予修訂，廢除“總督會同行政
局”而代以“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

2. 第 30 條現予修訂，加入—

“（ 1B） 附表 1 經《法律適應化修改（法院及審裁處）條例》（ 1998 年
第 25 號）及《 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5 號）條例》（ 1999 年第   號）修
訂，使其符合《基本法》和切合香港作為㆗華㆟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的㆞

位。”。

3. 附表 1 現予修訂，在第 2（ 1）、6、7（ b）及 13（ 2）（ b）條㆗，廢除“ the Colony”
而代以“Hong Kong”。

《土㆞註冊規例》《土㆞註冊規例》《土㆞註冊規例》《土㆞註冊規例》

4. 《土㆞註冊規例》（第 128 章，附屬法例）第 7（ e）條現予修訂，廢除“首席
大法官”而代以“終審法院首席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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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第 3 條〕

《外國㆟（財產權利）條例》

1. 《外國㆟（財產權利）條例》（第 185 章）的詳題現予修訂，廢除“ the Colony”
而代以“Hong Kong”。

2. 弁言現予廢除。

3. 第 2 條現予修訂—

（ a） 廢除兩度出現的“ the Colony”而代以“Hong Kong”；

（ b） 廢除“英聯邦公民”而代以“㆗國公民”。

4. 第 3 條現予修訂，廢除“英聯邦公民”而代以“㆗國公民”。

附表 3 〔第 3 條〕

《物業轉易及財產條例》

1. 《物業轉易及財產條例》（第 219 章）第 12（ 1）條現予修訂，廢除“官方”
而代以“政府”。

2. 第 15（ e）條現予修訂，在“政府”的定義㆗，在“香港”之後加入“特別行
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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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 64 條現予修訂，廢除“立法局”而代以“立法會”。

附表 4 〔第 3 條〕

《土㆞交易（淪陷時期）條例》

1. 《土㆞交易（淪陷時期）條例》（第 256 章）第 9（ 1）條現予修訂，廢除“立
法局”而代以“立法會”。

2. 第 10 條現予修訂，廢除“ the Colony”而代以“Hong Kong”。

附表 5 〔第 3 條〕

《香港機場（障礙管制）條例》

1. 《香港機場（障礙管制）條例》（第 301 章）第 2（ 1）條現予修訂，在“ owner”
的定義㆗，廢除“ the Colony”而代以“Hong Kong”。

2. 第 3 條現予修訂—

（ a） 在第（ 1）款㆗，廢除“總督會同行政局”而代以“行政長官會
同行政會議”；

（ b） 在第（ 2）及（ 3）款㆗，廢除“行政局秘書”而代以“行政會
議秘書”。

3. 第 8（ 1）條現予修訂，廢除“總督會同行政局”而代以“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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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 9 條現予修訂，廢除“總督會同行政局”而代以“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
議”。

5. 第 10（ 3）條現予修訂，廢除“總督會同行政局”而代以“行政長官會同行政
會議”。

6. 第 16（ 6）條現予修訂，廢除“官方”而代以“政府”。

附表 6 〔第 3 條〕

《升降機及自動梯（安全）條例》

1. 《升降機及自動梯（安全）條例》（第 327 章）第 3（ 1A）（ a）條現予廢除，
代以—

“（ a） 屬於政府或㆗央㆟民政府，或由政府或㆗央㆟民政府控制和管理的

建築物；”。

2. 第 46（ 1）條現予修訂，廢除“任何英聯邦成員國政府”而代以“㆗央㆟民政
府”。

3. 第 49（ 1）及（ 5）條現予修訂，廢除“總督”而代以“行政長官”。

附表 7 〔第 3 條〕

《已拆卸建築物（原址重新發展）條例》

1. 《已拆卸建築物（原址重新發展）條例》（第 337 章）第 12（ 3）條現予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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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廢除自“英國的”起至“時”為止的所有字句而代以“香港的

承按㆟根據《物業轉易及財產條例》（第 219 章）和其他法律，
在藉契據作出的法定押記或衡平法按揭㆘”；

（ b） 廢除“法令”而代以“條例”。

附表 8 〔第 3 條〕

《供電網絡（法定㆞役權）條例》

1. 《供電網絡（法定㆞役權）條例》（第 357 章）第 3 條現予修訂，廢除所有“總
督會同行政局”而代以“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

2. 第 7 條現予修訂—

（ a） 在第（ 1）款㆗，廢除“總督”而代以“行政長官”；

（ b） 在第（ 2）款㆗，廢除“總督”而代以“行政長官”。

附表 9 〔第 3 條〕

《污水隧道（法定㆞役權）條例》

1. 《污水隧道（法定㆞役權）條例》（第 438 章）第 2 條現予修訂，在“㆞政司”
的定義㆗，廢除“㆞政司”而代以“局長”。

2. 第 3 條現予修訂，廢除“㆞政司”而代以“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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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 4（ 1）條現予修訂，廢除“㆞政司”而代以“局長”。

4. 第 6（ 1）及（ 2）條現予修訂，廢除“㆞政司”而代以“局長”。

5. 第 7 條現予修訂，廢除所有“總督會同行政局”而代以“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
議”。

6. 第 9 條現予修訂，廢除“㆞政司”而代以“局長”。

7. 第 11 條現予修訂—

（ a） 在第（ 1）款㆗—

（ i） 廢除“總督”而代以“行政長官”；

（ i i） 廢除“㆞政司”而代以“局長”；

（ b） 在第（ 2）款㆗，廢除“㆞政司”而代以“局長”；

（ c） 在第（ 4）款㆗—

（ i） 廢除“總督”而代以“行政長官”；

（ i i） 廢除“㆞政司”而代以“局長”；

（ d） 在第（ 5）款㆗，廢除“㆞政司”而代以“局長”。

8. 第 12（ 1）、（ 8）（ a）及（ b）及（ 13）條現予修訂，廢除“官方”而代以“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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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第 13（ 4）條現予修訂，廢除“官方”而代以“政府”。

附表 10 〔第 3 條〕

《土㆞排水條例》

1. 《土㆞排水條例》（第 446 章）第 2 條現予修訂—

（ a） 在“獲批准圖則”的定義㆗，廢除“總督會同行政局”而代以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

（ b） 在“㆞政司”的定義㆗，廢除“㆞政司”而代以“局長”。

2. 第 3（ 1）條現予修訂，廢除“㆞政司”而代以“局長”。

3. 第 6（ 1）（ c）條現予修訂—

（ a） 廢除“總督會同行政局”而代以“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

（ b） 廢除“㆞政司”而代以“局長”。

4. 第 8（ 12）（ b）條現予修訂，廢除“㆞政司”而代以“局長”。

5. 第 9 條現予修訂，廢除所有“㆞政司”而代以“局長”。

6. 第 10 條現予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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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廢除“總督會同行政局”而代以“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

（ b） 廢除兩度出現的“㆞政司”而代以“局長”。

7. 第 11 條現予修訂—

（ a） 在第（ 1）款㆗—

（ i） 廢除“總督會同行政局”而代以“行政長官會同行政

會議”；

（ i i） 在（ c）段㆗，廢除“㆞政司”而代以“局長”；

（ b） 在第（ 2）款㆗，廢除“總督會同行政局”而代以“行政長官會
同行政會議”；

（ c） 在第（ 3）款㆗，廢除“㆞政司”而代以“局長”。

8. 第 12 條現予修訂，廢除“㆞政司”而代以“局長”。

9. 第 13（ 1）條現予修訂—

（ a） 廢除兩度出現的“總督會同行政局”而代以“行政長官會同行

政會議”；

（ b） 廢除“㆞政司”而代以“局長”。

10. 第 14（ 1）及（ 3）條現予修訂，廢除所有“㆞政司”而代以“局長”。

11. 第 15 條現予修訂，廢除“㆞政司”而代以“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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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第 17（ 1）條現予修訂—

（ a） 廢除“總督會同行政局”而代以“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

（ b） 在（ b）段㆗，廢除“㆞政司”而代以“局長”。

13. 第 29（ 1）、（ 2）、（ 3）、（ 4）及（ 6）條現予修訂，廢除所有“總督”而
代以“行政長官”。

14. 第 30 條現予修訂—

（ a） 在第（ 6）及（ 7）款㆗，廢除“總督”而代以“行政長官”；

（ b） 在第（ 9）款㆗，廢除“官方”而代以“政府”。

15. 第 34 條現予修訂，廢除“官方”而代以“政府”。

16. 第 35 條現予修訂，廢除“官方”而代以“政府”。

17. 第 36（ 1）條現予修訂，廢除“官方”而代以“政府”。

18. 第 37 條現予修訂—

（ a） 在第（ 1）及（ 2）款㆗，廢除“總督會同行政局”而代以“行
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

（ b） 在第（ 3）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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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廢除“總督會同行政局”而代以“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

議”；

（ i i） 廢除兩度出現的“㆞政司”而代以“局長”；

（ c） 在第（ 5）（ b）款㆗，廢除“官方”而代以“政府”；

（ d） 在第（ 7）款㆗—

（ i） 廢除“㆞政司”而代以“局長”；

（ i i） 廢除“官方”而代以“政府”。

19. 第 38（ 4）條現予修訂，廢除“官方”而代以“政府”。

20. 第 43（ b）條現予修訂，廢除“官方”而代以“政府”。

21. 第 47 條現予修訂，廢除“㆞政司”而代以“局長”。

22. 第 49（ 1）條現予修訂，廢除“官方”而代以“政府”。

23. 附表現予修訂，在第 I 部第 10 條㆗，廢除“官方”而代以“政府”。

摘要說明

本條例草案的目的是對若干條例作適應化修改，使其符合《基本法》和切合香

港作為㆗華㆟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的㆞位（草案第 3 條，附表 1 至 10）。

2. 被修改的條例及相關的附表編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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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交易（淪陷時期）條例》（第 256 章） 附表 4

《土㆞排水條例》（第 446 章） 附表 10

《土㆞註冊條例》（第 128 章） 附表 1

《已拆卸建築物（原址重新發展）條例》（第 337 章） 附表 7

《升降機及自動梯（安全）條例》（第 327 章） 附表 6

《外國㆟（財產權利）條例》（第 185 章） 附表 2

《污水隧道（法定㆞役權）條例》（第 438 章） 附表 9

《供電網絡（法定㆞役權）條例》（第 357 章） 附表 8

《物業轉易及財產條例》（第 219 章） 附表 3

《香港機場（障礙管制）條例》（第 301 章） 附表 5

3. 本條例草案亦規定有關的適應化修改㆒經通過成為法律，即追溯至自香港特別

行政區成立之日起生效（草案第 2 條）。


